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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白酒调税新规：谁在为涨价找理由？
８月１日起，《白酒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

核定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专家指出，
这一新规最大的特点在于，将按照销售单位对
外销售白酒的价格征收消费税，而非过去的出
厂价。调税“新规”经媒体报道后，一时白酒

“涨价”之声不绝于耳，甚至有传言称，茅台、五
粮液等一线白酒企业已暗地里制定了提价方
案。对此传言，白酒企业却持谨慎态度，不予
置评。 白酒调税，为什么引发“涨”声一片？提
价，到底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还是暂时观
望，按兵不动？尚难断言。

白酒消费税调整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白酒消费税最
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办法》），规定自８月１日起，白酒生产企业
销售给销售单位的白酒，消费税计税价格低
于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下
同）70％以下的，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由税
务机关根据生产规模、白酒品牌、利润水平
等情况在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 50％~70％
范围内自行核定。其中生产规模较大，利润
水平较高的企业生产的需要核定消费税最
低计税价格的白酒，税务机关核价幅度原则
上应选择在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 60％~
70％范围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办法》对提价幅度
有所限制。

根据《办法》规定，已核定最低计税价格的
白酒，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持续上涨或下降
时间达到３个月以上、累计上涨或下降幅度
在20％（含）以上的白酒，税务机关将重新核定
最低计税价格。

东莞证券行业分析师黄黎明表示，
本次消费税调整特点是保持了 20％的
税率不变，但是将税基提高至出厂价（厂
家对外销售价格）的 50％~70％，超出市
场此前普遍预期的 50％。其中，对规模
较大和利润较高的大企业原则上提高至
60％~70％，相对而言，一线白酒公司受
到影响较二、三线白酒公司更大。

“白酒消费税调整给厂家提价提供
了一个绝好的理由，提价已箭在弦上。”
黄黎明说，“通过对主要白酒生产企业
产品平均提价幅度进行测算（假设销量
不变）发现，贵州茅台、泸州老窖、水井
坊和五粮液等一线白酒公司，需平均提
价６％~９％才可弥补消费税调整带来
的损失。”

国联证券分析师吴汇川表示，白酒
消费税调整以后，白酒涨价已无疑问，而
且，长期来看，白酒尤其是高端品种白酒
价格上涨趋势仍将延续。

厂商不敢轻易喊涨价

市场不仅“涨”声喊成一片，更有媒体指
出，白酒商家库存已经翻倍，白酒提价可能在
今年中秋前夕。

邵稳重认为，消费税调整后，白酒企业或
者选择合理避税，或者通过提价向消费者转嫁
成本。目前，贵州茅台在提价前夕已做了控量
准备以营造稀缺性，加之产品市场供不应求，
提价的可能性非常大。

与市场对涨价乐观期待不同的是，白酒生
产企业显得异常谨慎。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能违反上市公司有
关信息披露的管理规定，对于茅台酒会否涨价
不便表态。

五粮液集团销售公司一位梁姓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她听说白酒消费税要调整，但是，目
前，五粮液集团并没有正式下发提价通知。

剑南春集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
员表示，对是否提价不是很清楚，也没有接到
正式的提价通知。

联讯证券行业分析师纪键说，目前部分市
场上出现的涨价还只是经销商根据传闻采取
的行动，白酒企业除山西汾酒以外，还没有任
何一家正式宣布提价。

“我们现在每瓶茅台酒的售价是689元，没

有涨价，供货也基本正常，是否涨价要等厂家
通知。”贵阳市一位凌姓茅台酒特约经销商
说。

记者走访多家茅台酒专卖店发现，与特约
经销商不同的是，专卖店里茅台酒供货非常紧
张，有些已经断货多日。

还有多少人喝得起高档酒

目前，我国对白酒行业征收的税目主要
是消费税，计税价格包括 20％的从价
税率和１元／公斤的从量税。酒类消
费税主要是在生产环节从价征收，大
型白酒企业为了避税，都会设立自己
的销售公司，以压低白酒出厂价格、降
低消费税税基的方法逃避消费税的问
题相当普遍。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针对白酒行业
避税的“惯例”，国家税收新规设置

“70％”这一“门槛”，将进一步规范白酒
生产企业的纳税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价格与税收研究室
副主任张斌说，此次对烟酒消费税的调
整主要是针对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有利于打击关联交易和避税行为，使我
国消费税税制更加完善。

“作为消费税中的两个税目，不少国

家对烟、酒消费税的课征较重，以达到抑制消
费的目的，相对其他国家，我国目前对烟酒的
征税相对较低，此次通过调整，可更好发挥税
收政策的调节作用。”张斌说。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院长刘蓉教授表
示，国家出台《白酒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核定
管理办法（试行）》是对税收来源的一个结构调
整，烟酒属奢侈品的范畴，且易对身体造成危
害，国家需要指导并限制其发展。《办法》的出
台既能实现调控经济的目标，也能增加国家财
政收入。

有评论指出，在《白酒消费税最低计税价
格核定管理办法（试行）》尚未正式实施之时，
市场上白酒价格喊涨的声音已不绝于耳。此
次白酒消费税调整，原本是国家完善消费税制
的重要政策，如今却被有些企业当成提升产品
价格“名正言顺”的理由，这不仅与国家制定政
策的初衷背离，也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收紧
企业的避税通道，有些企业就视同增加了企业
的税负，并以此为理由将产品价格提高，这无
疑意味着将税负转嫁给了普通消费者，普通消
费者的利益就会无端受损。

在国内某大型国有企业任职的李一鸣告
诉记者，以前，很多客人来贵阳大都点名喝茅
台酒，消费量比较大。2007年以来，随着茅台
酒不断涨价，现在已不敢轻易用茅台酒招待客
人，成本太高。如果再涨价，就只能更大幅度
地减少茅台酒的消费量。

网友“老李”说，以前我只是经常说抽不起
烟，如果白酒继续涨价，改天见到朋友就要说，
我现在连酒都喝不起啦！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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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行业改革=价格改革=涨价？
面对各界舆论的质疑，发改委终于站出

来表态了：各地上调水价符合改革方向。发
改委表示，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
改革，既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的客观需要，也是推动节能减
排，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要
求。今年上半年，水、电力、成品油等重要能
源资源价格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发改委网站
8月3日消息）

改革，本来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字眼，因为改
革总会给社会带来进步和实惠。譬如改革开放
三十年带给我们的小康和富足。可“改革”在资
源行业领域却让人感到一阵阵透心凉：只要一

“深化改革”，就要涨价——石油上涨，天然气提
价，电力价格上涨……莫不是如此。如今，伴随
着资源行业深化改革的脚步，城市供水价格也
再次提高了。

发改委说，这“符合改革方向”。让人实在
搞不懂：难道资源行业改革的方向就是涨价？
请不要否认，既定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与改革同步进行的资源行业提价，相
关企业总是会有这样那样义正词严的理由：诸
如什么国际资源产品价格上涨，什么“受上游市
场的影响”、什么以价格杠杆促进资源节约等
等，跟此番发改委的表态如出一辙。不能否认，
资源行业也有成本上升的因素，但资源企业本
身存在的“体制性弊病”导致的成本上浮呢？内
部垄断福利雷打不动、收入与其他行业差距越
拉越大、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物化为载体，就
一如中石化那盏数百万的吊灯和中石化前老总
挥霍公款的豪情。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促进
资源节约、与市场接轨的成本和“学费”一律要
让公众埋单？

资源行业改革=价格改革=涨价？这个等
式是不成立的。在我看来，资源行业改革首先
应是行业体制改革，其次才是公开透明的价格
改革——包括定价机制和价格联动机制，而不
仅是涨价。改革的目标是增强行业活力和竞
争力，不是借机提高行业产品价格。尤其是水
电煤暖等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深化改革
要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譬如行业管理水平
低下的问题、经营性开支过大的问题、运行效
率和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这才是改革的重
点，才是束缚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一举起
改革的旗号，就马上推出涨价的招牌，倒是维
护了既得利益，但也是在竭泽而渔。照这种改
革方向发展下去，价格越来越高，总有社会承
担不了的时候。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经济欠发达、财政
收支紧张的年代，政府尚且有对公共资源行业
的补贴能力，而在经过国民努力创富公共财政
非常充盈的今天，解决公用产品市场化问题竟
然首先是从价格而不是真正从体制入手，要大
众再次为“改革”付出代价，这应该引起深深地
思考。 鱼烟罗

“标语中国”与“流行语时代”
标语，言简意赅，是中国特色。新中国成立

60年来标语的变化，浓缩了新中国政策变迁和
老百姓喜怒哀乐。老百姓已不信那些大话、狠
话标语。比如计划生育标语：早期是“该扎不
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现在变成

“一人结扎，全家光荣。”口号中没了“抓”等动
词，多了“请”等字眼。（《中国青年报》8月3日）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恐怕再也找不到比标
语更能透射反映中国人世态的载体了。从“打
倒×××”到“×××万岁”，从“人有多大胆，地
有多高产”到“少生孩子多修路”——在既往标
语风行的中国，标语的道德感召和榜样辐射效
应是巨大甚至是无穷大的，当年伟人一句“向雷
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旋即在全国刮起了学习雷
锋的狂潮。有老人感叹地说，要“打倒”谁或者

“树立”谁，一幅标语的力量就足够了。
可以看出，在“标语中国”的语境下，标语都

带有自上而下的官方色彩，标语不仅是标语，还
代表着政府和公权力的权威与价值导向，内容
虽然空泛简短，但却受到公共社会的自发认同
并群起奉行。但如今，这类口号却再也引不起
世人多大的兴趣，标语的价值被大众社会严重
无视而形同虚设，在很多时候沦为一种形式主
义的道具。

与标语的落寞相比，如今正是一个“流行
语”的时代。“正龙拍虎”、“很黄很暴力”、“打
酱油”、“俯卧撑”、“七十码”、“躲猫猫”、“范
跑跑”……近些年，这些大规模流行的网络词
语，充斥于互联网上与现实社会。几乎每一
个流行语，都让我们对一起起关乎公共诉求
的公共事件记忆深刻。在对传统语言规则的
颠覆背后，在搞笑的表象背后，其实蕴涵着或
悲凉、或无奈、或乏力、或愤怒的形形色色且
复杂的大众情感，寄予的是社会公平和公共
道德的渴望和诉求。所以，流行语的价值在
于表达而非娱乐——在流行语“流行”的时
代，公共监督和公共权利诉求的动能得到了
激情的释放。

从“标语中国”到“流行语时代”的转变，其
实恰恰隐喻着公民社会的成长。无形中反衬
出，公权力高高在上、灌输式“教化”民生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返，人们冷落的不是贴在墙上的标
语，而是标语背后那冷冰冰的权力傲慢——与
之相比，公共社会更愿意在更充分的监督、参与
和博弈中化解分歧取得共识，谋取个体权利和
公共权利的双赢。这是价值观的涅槃，也是社
会的巨大进步。

需要关注的是，面对民意的嬗变，公权力
是否做好了相应的制度和伦理准备。无论是
创新工作方式取代老一套的“贴标语”，还是善
于从“流行语”中获得相应的信息、吸取相应的

“教训”、强化崇尚公平正义的权力伦理，都值
得期待。 陈一舟

闹大才能维权的悲哀位于湖南浏阳市镇头镇的湘和化工
厂排放镉超标，导致环境污染，当地数千
群众日前上街游行表示抗议，并一度围
堵镇政府、镇派出所。目前，负有直接责任
的化工厂法人代表已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
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相关责任人
正在接受调查。(综合8月2日《都市快报》、

《长沙晚报》)“这件事闹了很长时间，但始终
没解决好。”据报道，近两年来浏阳市镇头镇
的居民一直在向有关部门反映，该化工厂排
出的污染物让很多人镉中毒，而且还死了
人。相关部门虽然也曾出面调查，答复却无
法让群众满意。

如今情况不同了，事情已然闹大，由地方
的信访案件上升为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在
引发网民热议的同时，也惊动了上级部门。
随着调查工作的展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高
层领导的过问和公众舆论的监督下，浏阳市
会如他们所承诺的那样，“公平公正处理有关
事情”，还当地群众一个公道。然而，我们还
想更进一步追问，工厂自2003年投产以来，

污染问题一直困扰当地群众六年之久，难道
这一切非要等到事情闹大才会得到重视和解
决吗？这样的维权代价是不是太大些？

环境权作为一项人类应当享有的基本
人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1972年
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就指出，“人类
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
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
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
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可以说，浏阳市镇
头镇居民反映污染问题，不仅仅是在维护自
己的生存权益，更是在履行自己的责任，捍
卫家乡的一方净土。遗憾的是，通过信访、
投诉等途径的意见，并没有真正引起有关部
门的重视，污染仍在继续，仍不断有人死于
镉超标。在举报无门的情况下，群众就只能
通过集体上街游行，以求把事闹大从而触动
有关部门麻木的神经。

尊重公民话语权，是一个法治
社会的重要标志。倾听群众呼声，
是一个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然

而，“闹大才能维权”似乎正在成为当下许多
人的无奈选择。

频频上演的“闹大才能维权”的事件，令
人感到悲哀。它折射出合法维权通道的淤
塞，以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冷漠。在一次次
反映问题石沉大海，一趟趟上访举报无功而
返的背后，民怨在一点点地积累，最终在某
个时段集中爆发出来。而这些“闹大才能维
权”的事件，又在传递一种极其错误和危险
的信号，驱使更多的人采取极端和过激的方
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形成“按倒葫芦浮
起瓢”的恶性循环。

面对“闹大维权”，一些部门的做法固然
可谓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处理方式也能大
快人心。只是，这亡羊补牢的结局看似圆满，
却真的能弥补先前给群众留下的创伤，重塑
政府的公信力形象吗？值得反思。

张遇哲

水价听证17比1 难道我们又被代表了
日前，河南洛阳市举行了城市

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包括消
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利益相关
方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
政府部门代表和专家在内的18名
代表出席了听证会。据听证会宣
布的统计结果，本次听证会17人赞
成涨价，1人反对。

长久以来，听证会被坊间揶揄
为“听涨会”，因为就我们目之所
及，价格听证会几乎逢听必涨。如
今洛阳水价调整听证会更可谓“欲
涨水价，何患无辞”，18名听证代表
中仅有1人反对，如此失衡的力量
对比实在耐人寻味。

设立听证制度的初衷，原本是
通过听证代表参与的方式，使多方
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并进行讨价还
价式的观点博弈，使公共政策能够
平等体现多方意志。一个健康而
完善的听证会，应该是听证代表唇
枪舌剑、观点争辩白热化，各种利
益方必然为捍卫所代表群体的利
益而争得不亦乐乎。

反观洛阳水价听证会，各种利
益主体几乎保持高度一致，他们心
照不宣，毫无观点充分博弈的场
面。这正常吗？绝不正常！从报
道可知，此次听证会的代表，包括
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利益相
关方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
及政府部门代表和专家，代表们应

该代表不同的利益诉求，比如消费
者代表，在广大消费者群情激奋地
反对水价上涨的情况下，本该反映
他们的意志，但令人遗憾的是，消
费者代表并未如此，明确表示反对
任何涨价方案的只有一人，是洛阳
市人大代表刘永康。

听证会之所以异化为“听涨
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听证代表
的选拔机制不当。现在，一些听
证会的听证代表，在遴选程序、标
准、数量上都不明确，有的代表在
开会前仅做了小范围或比较肤浅
的调查，代表性不强。另外，有的
听证会主办方在会前就和代表达
成默契，与政府部门持不同意见
的群众或团体没有发言权，甚至
无缘听证会。

听证会对我们来说是舶来品，
遗憾的是，现在一些地方只学会了
这一形式，并未领会或不愿领会其
精髓，更可悲的是，许多时候，听证
会竟成了一些利益集团实现自身利
益的遮羞布。涨价的听证会事关公
共利益，各级政府的决策无论出于
什么目的，都要均衡考虑各利益集
团的诉求。

如果听证代表选拔不透明，如
果我们总是“被代表”，如果听证会
一再异化为“听涨会”，听证是涨，
不听证也是涨，这样的听证会不开
也罢。 王石川

时政 击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漫画：卖枪广告
四川南部县公安局网站

“在线交流”栏目里居然发现
了3个“卖枪广告”的帖子。
“军用手枪型号，54式1400
元，64式、77式、92式和38

式左轮售价都是 1800 元
……”这事被网友发现后，
“公安局卖枪”传得沸沸扬
扬。南部县公安局长张晓天
表示，他们已立案调查到底
是谁在贴这样的广告。(8月
2日《华西都市报》) 刘道伟


